
 

 

 
 

穗工信函〔2018〕1609 号 

 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 2018 年省级

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（珠江西岸先进装备 

制造业发展用途）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 

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项目申报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根据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

项资金（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用途）因素法下达资金

2018 年操作指引的通知》（粤经信珠西函〔2018〕16 号）要求，

现组织开展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项目申

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（一）请申请单位按照专题申报指南（附件 1）的具体要求

编制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请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真审核申报资料，出

具推荐意见，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前将经审核的申报材料（纸质

版一式七份，电子版一式一份）及审核意见汇总表（附件 2，加

盖公章）报送我委（工业发展处）。 

 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



 

 — 2 — 

附件：1. 申报指南 

2. 审核意见汇总表 

 

 

 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

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13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廖菲、黄志勇，电话：83123828、8312388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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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18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（珠江 

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）支持先进 

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 

建设专题申报指南 

 

一、支持内容 

支持符合聚集攻坚发展重点、公共性和产业服务能力强的公

共服务平台，对获得省级资质或以上的装备制造业领域公共服务

平台以事后奖补方式给予一次性奖励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(一) 申报单位应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、登记、注册

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

(二) 申报项目应为 2014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引进、新建或扩

建的符合粤经信珠西函〔2017〕87 号文发展重点的先进装备制造

业公共服务平台，优先支持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领域，服务平台从

业人员 20 人以上，其中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

技人员达到 50%以上。 

(三) 平台应具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服务资质和能力，专用场

地面积不低于 300 平方米，并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已开展相关

服务，累计为行业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技术服务的次数达到 50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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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或累计开展各类智能制造技术培训或讲座 20 次以上，或

累计培训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不少于 500 人次。 

(四) 优先支持获得“广东省智能制造公共技术支撑平台”等

省级资质及以上的装备制造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，鼓励公共服务

平台牵头单位联合省内上下游企业、科研院校（所）拓展平台服

务的功能与内容，打造产业链衔接与跨界融合的新型公共服务平

台。 

(五) 项目总投资额 800 万元以上，项目建设地限于广州市行

政区域内（不超过 3 处）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(一) 本专题支持方式为事后奖补。 

(二) 单个项目的奖励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

30%，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(三) 奖励资金由项目建设单位用于后续设备购置、平台建设

等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(一) 全套申报材料应当编写封面（附件 1）、目录及页码，

按申报指南材料排序统一装订成册，并在材料侧面加盖骑缝公

章。 

(二) 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项目申请

表（附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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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项目承诺书（附件 3），承诺书须有法人代表签字并加

盖公章。 

(四) 申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注

明与原件相符，并加盖公章）。 

(五) 项目申请报告（参照附件 4 编写）。 

(六) 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（含固定资产已投资额的审计内容，

完整提交相关复印件，注明与原件相符，并加盖公章）。被相关

部门列为黑名单的审计机构不予采信。 

(七) 申报单位 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 年的审计报告（审计

报告正文、财务报表、财务报表附注等，完整提交相关复印件，

注明与原件相符，并加盖公章）。被相关部门列为黑名单的审计

机构不予采信。 

(八)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明细表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包括项目建

设合同（包括固定资产购置合同、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等）及对应

的发票、财政票据、银行付款凭证等合法凭证复印件（注明与原

件相符，并加盖公章）。产业链衔接与跨界融合的新型公共服务

平台需提供牵头单位以及各参与方的合作协议、固定资产投入清

单以及各项投入与平台建设的关联性等佐证材料 

(九) 厂房、设备（含铭牌）等固定资产照片。 

(十) 项目公共性和产业服务能力的佐证材料，包括为行业企

业提供 50 次以上智能制造服务的技术服务合同、支付凭证及发

票、检测产品记录、如项目已完工应提供项目验收报告等；或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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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开展 20 次以上的技术培训或讲座的通知、现场照片、签到表

等；或提供培训 500 人次以上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合同、培

训通知、对应的发票和票据等有效凭证复印件。 

(十一)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（附件 5）。 

五、相关说明 

（一）项目固定资产包括厂房、实验室、设备（包括软件）、

实施条件（必要的装修和土建）等基础设施。土地资产和非生产

性交通运输设备不属于固定资产，但可计入项目投资总额，核算

固定资产奖补资金时应扣除土地、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设备等资

产。 

（二）产业链衔接与跨界融合的新型公共服务平台，要求主

牵头单位须有省级以上先进装备制造公共服务平台资质，且对新

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投资额须占到总投资额的 60%以上。参与各方

的合作协议需明确各方的固定资产及其他投入明细、具体权责及

后续的利益分享模式。 

（三）如项目建设存在关联交易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如实提供

相应说明（包括交易双方（多方）股权结构等关联情况、交易产

品价格公允性说明）。 



总投资
固定资产投

资
申请事后奖补
财政资金金额

服务收
入

利润
技术服
务次数

技术培
训/讲
座数量

培训人
数

项目联系
人

手机/固定
电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释：发展方向是指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聚焦攻坚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年）中9个发展重点（即工作母机类制造业、新能源汽车、机器人、高端海洋工程装备、轨道交通装备、通用航空及卫星应用、节能环保装备、
光电装备、高端医疗装备）。

项目名称

区经信部门
审核意见

附件3

联系方式

2018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（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）
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

审核意见汇总表

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资金落实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
所属行业
及发展方

向
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

单位
性质

项目所
属区

项目起止
年月

联合单位名单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  2018 年 9月 14 日印发 


